
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

	依照《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》第二十、二十一条规定，深圳市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就《市级自然保护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》项目采用询价方式采购，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:

	采购项目名称 ：市级自然保护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
项目预算金额：7.5万元

	采购项目描述：
经初步摸查，在坝光、排牙山、头陂公园等区域附近存在松树疫木枯死木约300株左右，该采购项目要求结合自然保护区现场实际情况，制定详细的清理计划和实施方案，在大鹏半岛、田头山市级自然保护区区域内完成松树疫木枯死木清理工作，清理完成后及时报送松树疫木枯死木清除数量、地径、胸径、地点等信息进行备案，清理株数不少于300株；需科学合理开展松树疫木枯死木清理工作，避免病害扩散到市级自然保护区其他范围。降低其发生程度及威胁，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。具体关键内容如下：
1.制定详细的清理计划和实施方案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松树疫木枯死木清理：300株以上，并收集过程资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（清理区域前后无人机航拍影像；现场工作照片；安全、技术培训资料（照片、会议纪要等）。
3.编制项目总结报告。

	拟定供应商名单：
无

	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：
根据《广东省“十四五”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规划》，并结合大鹏新区相关单位及市场实际开展项目经验，松树疫木枯死木清理每株定价约250元，本项目拟采用询价的采购方式，向符合资质条件的公司发出询价函让其报价，低价中标原则，在报价基础上进行比较并确定最优供应商。

	征求意见期限：
从2025年10月13日起至2025年10月17日止

	联系方式：
采购人:深圳市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
联系人：贺利平
　　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3号建艺大厦3楼
联系电话：83225855           

	备注：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，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（包括联系人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）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市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。


上述内容需包括：
（一）采购人名称、项目名称、采购计划、项目规模及资金来源情况；
（二）项目技术需求和标准；
（三）申请非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、理由及证明材料；
（四）相关行业及潜在供应商情况；
（五）参与非公开招标的供应商的产生方式和理由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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